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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2022-088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近

日与严格系统科技（太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原严格”或“甲方

一”）、广州大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直”或“甲方二”）

（其中甲方一、甲方二合称为“甲方”）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公司拟向甲方

出售所持有的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福臻”或“标的公司”）

80％的股权（最终转让比例以各方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或类似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最终能否实施尚需履行必要的决

策、审批程序。 

4、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2 号——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交

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为降低经营风险，同时筹集资金发展军工业务，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

司拟向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出售子公司天津福臻部分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受新冠肺炎疫情、部分交易对手方自身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经交易各方协商讨

论，部分交易对手方决定退出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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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完成本次出售资产事项，践行业务转型的发展规划，公司近日与太原

严格（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广州大直就出售所持有的天津福臻 80％

的股权事项签订了《投资意向书》。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

需进一步协商论证，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公司现任副董事长于振中先生任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格集

团”）高级副总裁，太原严格是严格集团子公司，公司董事姜延滨先生、副总经

理李皓先生任太原严格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公司本次出售天津福臻 80％的股

权事项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具体转让价格拟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后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将尽

快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

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达成交易方案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严格系统科技（太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严格系统科技（太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9MA0LLFQT4F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25号漪汾桥南港澳中心23层 

法定代表人：张岩岭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08-05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安装、维修；智能

仓储装备、智能物料搬运装备、云计算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

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工业设计服务；采购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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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 哈尔滨壹文德思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00% 

3 哈尔滨壹文德仁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00% 

 合计 100.00% 

3、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公司现任副董事长于振中先生任严格集团高级副总裁，太原严格是严格集团

子公司，公司董事姜延滨先生、副总经理李皓先生任太原严格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经查询，太原严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

能力。 

（二）广州大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大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HPN52X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力街 11号 301-21室（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于欢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01-11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赵洋 70.00% 

2 张丽 30.00% 

 合计 100.00% 

3、经查询，广州大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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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津南区经济开发区（西区）赤龙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合营 

注册资本：5,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 年 4 月 10 日 

经营范围：工业智能生产线、机器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信息化控制系

统及相关软件的制造、研发、集成、销售；工业组装技术研发；气动元件、传感

器及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

限内经营，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5,100 100% 

共计 5,100 100% 

3、主要财务指标： 

天津福臻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1,939,284.43 1,960,254,382.68 

净资产 449,227,982.50 453,809,060.20 

项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3,798,449.18 549,595,533.23 

净利润 -104,416,216.98 4,600,632.03 

四、《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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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一：严格系统科技（太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二：广州大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乙方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向甲方一、甲方二出售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80％的股

权（最终转让比例以各方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或类似协议为准），甲方一、

甲方二各持有标的公司 51%、29%的股权。 

2、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参考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对标的公司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所确定的标的公司评估值，由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3、投资意向金 

甲方应于本意向书签署后 1 个月内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整）的投资意向金，待最终协议签署后转为部

分股权转让款。 

4、保密条款 

甲方保证对在审慎调查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有关乙方的资料及信息严格保密。

双方同意对本投资意向书之内容严格保密，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

方披露。 

5、约束力 

本投资意向书旨在反映甲乙双方就对标的公司进行投资合作的主要条件所

达成的共同意向，除其中的投资意向金条款、保密条款、诉讼条款及适用法律条

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外，本投资意向书并不具有要求甲乙双方完成本投资

意向书项下之交易的法律约束力。待签署最终协议后，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本

投资意向书失效。尽管有上述规定，在甲方完成尽职调查并获得其董事会批准并

以不可撤销的确认函的形式通知公司后，本意向书即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直

至签署最终协议或双方书面解除该投资意向书为止。 

6、诉讼条款 

任何本投资意向书项下的争端优先选择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一方均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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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暂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涉及公司高层人员变动，

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及与关联人同业竞争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影响。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通过出售资产回笼资金，进一步集中资源发展军工业

务，践行公司转型产品类业务的发展规划；且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

产流动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七、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

及初步商洽结果。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

通协商，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待中介机构出具审计评估报告、法律意见

书及重组报告书后，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所筹划的交易事

项能否按预期顺利开展、能否获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获批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 

3、受疫情影响，交易标的所属行业、目前和未来经营情况、现金流及交易

对手方的投资逻辑、决策等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本次交易标的的

估值存在一定的波动。 

4、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渠

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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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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